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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前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自強同學會(下稱本組)於 1998年成立，為一班離婚婦女的網絡小組，現

約有 300位組員，當中超過九成為單親婦女，我們正是曾經／現正面對「子女管養及探視權」

問題的一群當事人，就政府計劃將《子女管養及探視權以立法形式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

式」》，本組對諮詢文件的意見如下﹕ 

 

認同「共同父母責任」的原意 

本組十分認同父母對子女有絕對的撫養責任，在理想的情況下，父母雖然未能維持婚姻同行

以後的人生路，但子女與父母的血緣關係卻是不能亦不應被剝奪的。而且對於由現行法例視

兒童為父母的擁有物，改變為尊重兒童為一個個體、尊重子女的權利和意願（適齡兒童），本

組十分贊同。因此本組對推廣及教育「共同父母責任」的理念十分贊同。 

 

現行法例下的單親婦女 

惟在現行法例下，仍有出現因法例賦予前配偶權利遭對方濫用，對前配偶及子女造成身心靈

上極大的傷害。例如： 

 

 父母在子女安排上獲判子女每週及假期分別前往父／母家生活，但父親一方面仍不斷入

紙要求更改及獲得更多時間探視子女，使母親面對源源不絕的官司，耗盡心力；另一方

面，父親只旨在賭氣，要搶見子女的時間，而非全心以子女為出發點。 

如：子女在父親家住時，即使子女有課外活動，父親也不願帶孩子上課，使孩子往往未

能完整出席課程。 

父親亦不願跟進子女功課或考試，使所有功課及溫習的壓力，全集中在母親一人身

上，同時因一週一半時間在父親家中，母親只能用一半的時間完成所以學習，對母

親及子女亦同樣帶來壓力和困難。 

因此是否每一位父母都真正能夠以子女為先？在法例判決下的表面公平安排，又是否真

正對子女的成長公平呢？ 

 

 婦女離婚後每次在追討前夫贍養費時，除了仍要在離婚後每月接觸曾帶給她們無限傷痛

的前夫外，要不是受到種種言語上的侮辱，便是時常未能按時按量收到應有的贍養費。

追討贍養費更是費時又勞心，往往要訴諸法庭解決，更對基層婦女來說是百上加斤。贍

養費本也是「法例」提醒支付一方對於家庭的「責任」，但「法例」卻未能「教育」支付

者這「責任」而漠視這個「責任」。這些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對希望重新生活的受害婦

女來說，絕對是一個發不完的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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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婦女對修改法例的擔憂 

對於現行法例的情況下，尚且遇上那麼多的傷害和煩惱。對於新建議的立法本會有更多的擔

憂： 

 增加更多訴訟 

如上文所述，修法後無疑方便了法庭判決離婚子女管養案件，但卻很大機會為了子女每

一件小事訴諸法庭判決，增加更多訴訟費、訴訟時間和精神。 

而子女亦要由父母支付聘請律師，增加了訴訟費外，由誰聘請律師代表子女，會否影響

子女代表律師的公正性？ 

 

 受到不願合作的配偶騷擾 

新修法更容易受到不願合作的配偶利用，故意為前配偶增添麻煩，事事作對，為受害一

方製造更多精神上的騷擾。甚至以兒童為磨心，利用子女去傷害前配偶，如此則更會影

響兒童的心理和成長。 

 

 使兒童的生活更不穩定 

新修法建議父母共同撫養子女，因此父母有權安排子女在雙方家中居住，即子女可能會

安排子女一星期有三天在母親家居住，四天在父親家居住。此做法將會對子女的生活起

居做成變化，有違法例「以維持子女熟悉和穩定的生活環境」的原則。致兒童需要適應

兩個居所生活，增添生活的不穩定性。 

 

 立法只保障「權利」而沒有規管「責任」 

另一方面，立法形式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似乎一直只著重父母均有平等「權利」，

而忽略了真正的「責任」。雖然立法推行「共同責任」，但卻沒有為「不負責任」而定下

刑罰。而且又如何釐定「責任」？如某一方沒有履行其「責任」每星期探望子女，又或

是不合作與前配偶商討子女事宜，又是否會有法例保障？ 

 

 勉強不能合作的離婚父母合作 

如關係良好、可以合作的離婚父母，即使沒有法例規管，也可以自行合作處理子女事宜，

根本無須立法。反之本已就生活各方面、價值觀等未能共處共事之父母，即使在法例規

管下，也未能真正合作為子女謀福，繼而出現上述的各種情況，使子女成為磨心或傷害

對方的工具。 

 

香港立法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配套不足 

香港現行的社會服務根本未能滿足服務需要，若要立法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需要的社

會服務支援和配套更多，政府必需要就立法前已建立完善的配套。建議如下： 

 

 建議設立一站式離婚支援服務 

當離婚時，配偶間時有因意氣而不願協調合作，或對離婚法例不認識，而作出錯誤決定。

在爭拗中亦未必能以子女角度為出發點，彼此合作。故有需要設立一站式離婚支援服務，

當決定離婚時，必需要出席離婚法律及權利講座、接受調解服務等，以致能夠為子女作

出離異後的最好安排。 

 

 建議增加離異夫婦輔導中心／課程 

離婚所面對的壓力、情緒傷害、對子女的傷害等，實在需要認真處理，因此建議政府增

加離異夫婦／家庭輔導服務，包括對夫婦及子女的輔導和支援。並加強離異家庭的親職

教育，協助離異家庭處理合作事宜。 



 

 建議設立一站式支援 聽取子女聲音 

如由父／母支付子女的律師費，可能會影響公正的疑惑，而且為家庭帶來更大支出。同

時，子女在面對父母離的問題己受到不少困擾，可能更要面見福利官、心理醫生以及律

師，每次也要重覆當中的傷痛。 

因此建議政府設立一站式支援服務，如：以跨部份合作，以專業團隊形式代表子女的聲

音。而代表兒童一方的律師，亦必需接受過認識兒童心理和處理情緒的訓練。 

同時，亦建議由政府支付代表子女之律師費，以示公正。 

 

 

 建議增加子女探視中心 

為幫助離異父母協調子女探視，並為未能合作或單獨探視子女之家庭，建議增加更多探

視中心，以及加長開放時間以更切合在職家庭的需要，並為兒童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與

父母相處。 

 

 全城支援離異家庭服務 

如要全面一站式支援離異家庭，單靠政府現時有限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IFSC)，實未能

承接得到所以個案。因此建議可發放資源予全港不同的服務機構，全城合作推動及支援

離異家庭服務。 

 

 建議設立贍養費管理局 

為保障離婚人士可定時定量收到贍養費，以規管支付一方對子女及前配偶的「責任」，

並減少為追討贍養費時對受款者造成的不便、困擾和訴訟，建議設立中介的贍養費管理

局，代受款者追討贍養費。 

 

總結： 

即使面對離異，父母也是子女永遠的父母，父母的責任亦不應因離異而改變。而現行管養未

成年子女的法例的確並未完善，但若在配套不足下以立法形式進行，除了方便法庭判決外，

卻極可能引申上文提及之問題。而且立法或可以勉強改變到某些人的行為，但並不會改變其

思維，沒有愛的行為對兒童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因此希望政府能接納以上建議各項，以豐富現行法例，並加強推行社區教育「共同父母責任

模式」的理念，以致可以更全面的保障兒童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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